
证券代码：002828                证券简称：贝肯能源             公告编号：2024-

050 

新疆贝肯能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新疆贝肯能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贝肯

能源（成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贝肯成都”）将持有新疆昆仑石油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仑集团”）认缴出资 40,000 万元，实缴出资 200 万元，

对应昆仑集团 40%股权，以人民币 19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新疆正通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通油气”）。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事项在

总裁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新疆正通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2002999344993 

3、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注册地址：新疆克拉玛依市金西一街 6200 号 

5、注册资本：人民币 21,836万元 

6、法定代表人：李熙 

7、成立日期：2011 年 06月 24日 

https://www.qcc.com/pl/p4326b36927e12a28dfed1753d29694f.html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矿产资源勘查；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

建设工程施工；供电业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机械设备租赁；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采矿行业高

效节能技术研发；节能管理服务；金属结构制造；金属加工机械制造。（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李月廷 7,873.30 36.06 

李梅生 5,441.65 24.92 

尚凤有 3,854.95 17.65 

欧阳良梅 810.55 3.71 

张永斌 771.85 3.53 

尹业才 715.95 3.28 

其他 2,367.75 10.85 

合计 21,836.00 100.00 

10、正通油气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大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其他关系。 

11、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

台”查询，正通油气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新疆昆仑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204MACC00QEXH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地址：新疆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金龙大街 3399号科创大厦五楼 517

室 

5、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6、法定代表人：蒋莉 

7、成立日期：2023年 03月 17日 

8、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陆地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石

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石油钻采专用设备销售;专用设备修理;化工产品生产（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租赁服务（不含许

可类租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9、本次拟转让标的公司 40%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 

10、经查询标的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11、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

台”查询，标的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2、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理财，

以及其他标的公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标的公司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

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标的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

等情况。 

（二）交易完成前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1、本次股权转让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https://www.qcc.com/pl/p52a2980179c4498c13bf8e3cbc952e8.html


2、本次股权转让后，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三）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2月 31 日  2024年 6月 30日（未经审

贝肯能源（成都）有限责任公司 43,000.00 43.00 

新疆正通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0 25.00 

克拉玛依市富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 

新疆广陆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5.00 

新疆永升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5.00 

克拉玛依市地质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5.00 

克拉玛依创业有限公司 5,000.00 5.00 

克拉玛依博达油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000.00 1.00 

克拉玛依市尤龙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000.00 1.00 

合计 100,000.00 100.00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新疆正通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65,000.00 65.00 

克拉玛依市富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 

新疆广陆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5.00 

新疆永升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5.00 

克拉玛依市地质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5.00 

克拉玛依创业有限公司 5,000.00 5.00 

贝肯能源（成都）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 3.00 

克拉玛依博达油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000.00 1.00 

克拉玛依市尤龙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000.00 1.00 

合计 100,000.00 100.00 



计） 

资产总额 446.56  405.06  

负债总额                 0.3  0.29  

应收账款总额   0    0  

净资产                446.26   404.77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 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53.74  -41.49  

净利润 -53.74  -41.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68  -41.53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后确定的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将持有的标的公司 40%的股权（对应认缴出资

40,000 万元，实缴出资 200 万元）以人民币 190 元的价格转让给正通油气。 

五、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的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转让方）：贝肯能源（成都）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受让方）：新疆正通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目标公司）：新疆昆仑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一）股权转让价款 

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5 日内一次性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1,9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壹佰玖拾万元整）。 

（二）目标公司盈亏（含债权债务）的分担 

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按照各自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享有和承担各自



持有标的股权对应的股东权利和义务。 

（三）违约责任 

1、如乙方不能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乙方应按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金额日

万分之五的标准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2、如由于任一方的原因导致目标公司不能如期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或者严

重影响合同各方实现订立本协议书的目的，违约方应按股权转让价款金额 20%

的标准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损失的，守约方有权继续

向违约方追偿。 

（四）签订日期和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盖章、有权代表人签字且甲方收到全部股权转让价款之

日起生效。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为了深化公司发展战略，优化配置资源，从而进一步推进国内新

业务建设及拓展海外业务。通过本次交易，可实现公司对外投资回收，增加现金

流，践行公司整体战略方针。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贝肯成都仍持有昆仑集团 3%股权。本次股权转让不

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七、备查文件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新疆贝肯能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9月 13 日 


